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关于对绣岭路社区门诊检查情况的通告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依据《药品管理法》、《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5年三门峡市药品流通监管工作要点和药品经营使用单位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三市监明电〔2025〕19号）文件要求，市局于2025年5月26日组织对绣岭路社区门诊进行现场监督检查，现将检查结果通报如下：
[bookmark: _GoBack]我局依法对该诊所药品购进、验收、储存、养护、使用等环节进行监督检查，重点对购进渠道、追溯扫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经检查发现，该诊所建立有药品质量管理体系，制定有质量管理制度并严格实施；配备有专用场所和设施、设备储存药品；配备人员符合要求，进行了年度健康检查和培训，建立健康档案和培训档案；药品购进渠道合法，经随机抽查药品能够提供供货方资质和票据，购进、使用、存储相符，票、账、货一致，综合评定如下：符合要求。
特此通告


                        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4月10日
